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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71 号）文核准，湖北国创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创高新”、“上市公司”、“发行人”）拟向深圳市云

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房”、“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暨深圳市

大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传承互兴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易简共赢贰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开心同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开心同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前海鼎华投资有限公司、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互兴拾伍号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自觉飞马之星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共 12 名交易对

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

持有的深圳云房 100.00%的股权，其中以现金支付的对价为人民币 160,740.00 万

元，其余对价以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同时采用锁价发行方式

向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集团”）、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互兴明华”）、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五叶神投资”）、长江资管超越理财东湖 1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东湖 16 号资管计划”）、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传承互兴”）、太平洋证券共赢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3

号资管计划”）、珠海横琴易简共赢贰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易简共赢贰号”）、高攀文共 8 名认购对象（以下简称“认购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收购深圳云房 100.00%股权的现金

部分对价款、支付相关中介费用和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81,714.00 万元。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作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国创高新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

国创高新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并出具本报告。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简称的含义与重组报告书一致。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上市公司拟通过锁价方式向国创集团、互兴明华、五叶神投资、东湖 16 号

资管计划、深圳传承互兴、共赢 3 号资管计划、易简共赢贰号和高攀文共 8 名认

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81,714.00 万元，

不高于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各认购对象认购金额及认购股份数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国创集团 98,399,253 79,113 

2 互兴明华 65,050,995 52,301 

3 五叶神投资 15,671,641 12,600 

4 东湖16号资管计划 11,194,029 9,000 

5 深圳传承互兴 12,562,189 10,100 

6 共赢3号资管计划 12,437,810 10,000 

7 易简共赢贰号 3,233,830 2,600 

8 高攀文 7,462,686 6,000 

合计  226,012,433 181,714 

（二）交易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最终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8.04 元/股（考

虑 2016 年度分红影响），该股份发行价格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

反映了市场定价的原则，定价合理，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股份锁定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送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而对应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要求。 

（四）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81,714.00 万元，其中 160,74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现金对价，3,960.00 万元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用，17,014.00 万元用于深圳

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

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

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 12 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 8 名认购对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交易方案的相关议案，审议通过了本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等其他与本次

交易方案相关的文件。 



2017 年 2 月 6 日，上市公司已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5 月 3 日，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更新<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等与本次交易方案相关文

件。 

2017 年 5 月 23 日，国创高新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方案相关文件。 

2017 年 5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本次交易。 

2017 年 5 月 31 日，商务部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本次交易。 

2017 年 7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2 月 27 日，12 名交易对方分别召开股东会、合伙人会议或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议通过将所持深圳云房股权转让给国创高新；同意与国创高新签署

附条件生效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附条件生效之《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同意出具本次重组相关的承诺函；同意放弃深圳云房其他股东拟向

国创高新转让之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017 年 5 月 2 日，12 名交易对方分别召开股东会、合伙人会议或投资决策

委员会，同意与国创高新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标的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2 月 28 日，深圳云房召开股东会，同意 12 名交易对方将所持深圳

云房合计 100%股权转让给国创高新，且各交易对方均已放弃对其他方拟向国创

高新转让之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 

（一）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签署情况 

2016 年 12 月 30 日，国创高新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国创集团、五

叶神投资、互兴明华、深圳传承互兴、易简共赢贰号、东湖 16 号资管计划、共

赢 3 号资管计划和高攀文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2017 年 5 月 23

日，国创高新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国创集团、五叶神投资、互兴明华、

深圳传承互兴和易简共赢贰号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前述合同约定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国创集团、五叶神投资、互兴明华、

深圳传承互兴、易简共赢贰号、东湖 16 号资管计划、共赢 3 号资管计划和高攀

文以 8.04 元/股（考虑 2016 年度分红影响）价格共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不超过

226,012,433 股。 

（二）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国创集团 8.04 98,399,253 79,113 

2 互兴明华 8.04 65,050,995 52,301 

3 五叶神投资 8.04 15,671,641 12,600 

4 东湖16号资管计划 8.04 11,194,029 9,000 

5 深圳传承互兴 8.04 12,562,189 10,100 

6 共赢3号资管计划 8.04 12,437,810 10,000 

7 易简共赢贰号 8.04 3,233,830 2,600 

8 高攀文 8.04 7,462,686 6,000 

合计  
 

226,012,433 181,714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国创高新与配套募集资金

认购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三）缴款与验资 

2017 年 9 月 21 日，国创高新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国创集团、五叶神投

资、互兴明华、深圳传承互兴、易简共赢贰号、东湖 16 号资管计划、共赢 3 号

资管计划和高攀文发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票认购及缴款通知书》，通知国创集团、五叶神投资、

互兴明华、深圳传承互兴、易简共赢贰号、东湖 16 号资管计划、共赢 3 号资管

计划和高攀文按规定将认购资金划转至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17 年 9 月 22 日，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会计师”）对

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7）010127

号）确认，截至 2017 年 9 月 22 日，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17,140,000.00 元（RMB 壹拾捌亿壹仟柒佰壹拾肆万

元整），上述款项已全部划入中德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华贸中心支行设立的发行

专户（账号 0200234529027300258）。 

2017 年 9 月 25 日，中德证券将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4,000,000.00 元后的金

额 1,793,140,000.00 元划入国创高新指定的银行账户。 

2017 年 9 月 26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众环验字（2017）010128 号）确认，国创高新实际募集股份 226,012,433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817,14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捌亿壹仟柒佰壹

拾肆万元整），中德证券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将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人民

币 24,000,000.00 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1,793,140,000.00 元汇入国创高新银行账户。

截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国创高新已收到特定投资者缴入出资款人民币

1,817,140,000.00 元，实收金额人民币 1,793,140,000.00 元（扣除含增值税承销保

荐费用人民币 24,000,000.00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793,388,577.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226,012,433 元，余额人民币

1,567,376,144.00 元转入资本公积。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于 2017年 6月 16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

复，并对此进行了公告。 

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印发了《关于核准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171 号），发行人对此进行了公告。 

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律

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认为： 

国创高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

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发行价格的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

发行对象符合国创高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管仁昊  李金龙  阳  昊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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